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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3) 433/14-15 號文件  
 

 

立法會  
 

會議紀要  
 

第 11號  
  

 
在 2015 年 1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正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 

  

 

出席名單  

 

出席議員及政府官員和列席秘書名單載列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。  

 

 

提交文件  

 

下列文件是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21(2)條的規定提交：  

 

附屬法例／文書  法律公告編號  

 

1. 《 2014年監獄 (修訂 )(第2號 )令》  

(於 2014年 12月 24日刊登憲報 ) 

 157/2014 

    

2. 《 2014年戒毒所 (勵顧懲教所 )(修訂 )令》  

(於 2014年 12月 24日刊登憲報 ) 

 158/20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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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屬法例／文書  法律公告編號  
 
3. 《 2014年戒毒所 (勵敬懲教所 )(修訂 )令》  

(於 2014年 12月 24日刊登憲報 ) 
 159/2014 

    
4. 《 2014年銀行業 (披露 )(修訂 )規則》  

 (於 2014年 12月 24日刊登憲報 ) 
 160/2014 

    
5. 《〈 2014年僱傭 (修訂 )條例〉 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 

 (於 2015年 1月 2日刊登憲報 ) 
 1/2015 

 
 
其他文件  
 
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 8/14-15號報告  
(於 2015年 1月 5日發表 ) 
 
 
質詢  
 
議員提出 6項載列於議程內的口頭質詢 (即第一至第六項質詢 )，並由
政府官員作出口頭答覆。  
 
載列於議程內第七至第二十二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於席上提交。  
 
 
聲明  
 
政府官員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 28(1)條發表載列於議程內的聲明。
議員就聲明提問，並由政府官員作出口頭答覆。  
 
 
議案  
 
根據《殘疾歧視條例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 
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。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

議題。在議員發言後，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。議案獲得通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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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員議案  
 
“增加青年人向上流動的機會 ”的議案  
 
本會繼續就經於 2014年 12月 18日動議的上述議案進行辯論。在議員及
政府官員分別發言後，下列議題付諸表決：  
 

 
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 

    
─  郭偉强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
(附錄 1) 
    

─ 梁君彥議員在無經預告的情況下動議

議案，以便就此項議案及其修正案再進

行點名表決時，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的

時間  

 通過  

    

─  黃碧雲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(附錄 2) 

    

─ 陳家洛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(附錄 3) 

    

─ 葉建源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(附錄 4) 

    

─ 李卓人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否決  
(附錄 5) 

    

─ 林健鋒議員的議案  否決  
(附錄 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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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盡快展開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 ”的議案  
 
易志明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。主席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，

並命令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。在修正案動議人、議員及

政府官員分別發言後，下列議題付諸表決：  
 

 
議題付諸表決的次序  

所作決定  
(點名表決(如有)的詳情) 

    
─  鄧家彪議員動議載列於議程內的修正案   通過  

(附錄 7) 
    

─ 梁 君 彥 議 員 在 無 經 預 告 的 情 況 下 動 議

議案，以便就此項議案及其修正案再進行

點名表決時，縮短點名表決鐘鳴響的時間  

 通過  

    

─ 郭家麒議員動議載列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

內經修改的修正案 

 否決  
(附錄 8) 

    

─ 謝偉銓議員動議載列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

內經修改的修正案 

 否決  
(附錄 9) 

    

─ 盧偉國議員動議載列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

內經修改的修正案 

 通過  
(附錄 10) 

    

─ 陳鑑林議員動議載列於會議過程正式紀錄

內經修改的修正案 

 否決  
(附錄 11) 

    

─  經修正的易志明議員議案   通過  
(附錄 1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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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次會議  
 
主席宣布本會將在 2015年 1月 14日上午11時正舉行下次會議。  
 
本會在晚上 9時39分休會。  
 
 

立法會主席  
 
 
 
 
 

(曾鈺成 ) 
 
 
香港  
立法會會議廳  
 
 
2015年 2月 6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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